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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

局： 为加强对注册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的监管，维护国家

的税收利益，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体现注册税务师行业

公开、公平、公正的执业原则，树立注册税务师和税务师事

务所的良好形象。根据《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国家

税务总局第14号令）的有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决定，注册

税务师行业建立公告制度。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执

业注册税务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

定期在报刊或行业网站等公共媒体上进行公告。 （一）非执

业注册税务师转为执业注册税务师； （二）执业注册税务师

转为非执业注册税务师；  （三）执业注册税务师转入、转出

税务师事务所； （四）执业注册税务师具有《注册税务师管

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所列情形。 二、税务师事务所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定期在报刊或行业网

站等公共媒体上进行公告。 （一）经批准新设立的税务师事

务所及其分支机构（原未公告的一次性公告）； （二）税务

师事务所合并、组织形式变更； （三）税务师事务所的名称

、地址变更； （四）税务师事务所停业、歇业及注销。 三、

年检合格和未通过年检的执业注册税务师及税务师事务所，

由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在年检工作结束后1个月内，在报刊

或行业网站等公共媒体上进行公告。 省税务机关应将年检公

告的税务师事务所名单以文件形式发送所辖地（市）、县（



区）税务机关。 四、税务师事务所从事涉税鉴证业务，应事

前向执业所在地的县（区）级税务机关提交税务师事务所执

业证和注册税务师执业证书的复印件进行备案，税务机关应

将准予备案的税务师事务所名单予以公告。 五、税务师事务

所从事涉税鉴证业务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税务机关应按规

定的权限查处和公告。 地（市）、县（区）税务机关应定期

对税务师事务所开展涉税鉴证业务的质量情况进行抽查，并

将抽查结果报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 六、执业注册税务师

和税务师事务所具有《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第七章所

列行为之一的，省税务机关或省注册税务师管理中心应定期

将处理结果在报刊或行业网站等公共媒体上进行公告。 七、

建立注册税务师行业公告制度是贯彻落实《注册税务师管理

暂行办法》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行业监管，规范执业行为

，提高执业质量具有促进作用。实施公告制度涉及到监管体

系、管理职责、监控标准、操作规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各

级税务机关应高度重视，结合当地的工作实际，制定落实注

册税务师行业公告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并报总局注册税务

师管理中心备案。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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